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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职称办〔2011〕54 号 

 

关于汪振宁同志 

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通知 
 
 
市广播电视台： 

经江苏省播音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，江苏

省广播电视局职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，苏广职办[2011]8 号公布，

汪振宁已具备一级播音员资格。资格时间从 2011 年 8 月 21 日起算。 

特此通知 

 

二○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

 


